
附件一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数据接口服务和大数据分析项目需求

[bookmark: _Toc114342964]一、建设目标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以满足市场监管业务需求为导向，秉承集约化的建设原则，基于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应用，升级统一登记受理子系统、集成全省统一食品安全可视化监管子系统、构建两岸标准共通信息和服务子系统、建设经济监测指标数据汇聚管理子系统等，促进完善市场准入准出机制、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促进两岸标准共通应用、提升数据报送效率。主要目标如下：
（一）落实扩大电子证照等“放管服”改革部署，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在现有统一登记受理子系统基础上，扩大电子证照应用，打造个体工商户迁移及企业简易注销“一件事”应用，进一步助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强化食品安全远程、实时、在线、智能监管，提升重点食品和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水平。规范全省乳制品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生产、“互联网+明厨亮灶”视频监管要求，将相应的视频信号、预警信息、处置结果数据汇聚到省局平台，实现对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有关重点环节全程可视化监管。
（三）打造两岸标准共通信息化抓手，建立两岸行业标准共通长效协作机制。建设全省统一的两岸标准共通信息和服务子系统，为在闽台资企业、行业组织等共同研究制定两岸共通标准提供实时、动态政策导引、标准资讯，为两岸标准信息采集、研究、开发与咨询等提供综合服务。
（四）提升经济监测指标数据汇聚能力，形成数据报送、填报工作合力。运用数据统计分析等信息化手段，改变传统数据报送工作方式，依托于省一体化平台实现市场监管领域有关经济监测指标数据的自动填报，提升横向部门数据报送合力、数据统计汇总和消息交互能力，促进数据报送时效性和准确性。
[bookmark: _Toc114342965][bookmark: _Toc114342966]二、建设内容
（一）优化提升统一登记受理子系统
[bookmark: _Toc114342967]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国办发〔2022〕3号）有关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要求，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有关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运行标准化、服务供给规范化、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化的要求，拟对统一登记受理系统进行优化提升。
[bookmark: _Toc114342968]1.新建企业简易注销“一件事”。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营商环境创新改革行动计划的通知》和省审改办“一件事”集成套餐的要求，会同税务、人社等部门实现企业简易注销的“一件事”办理。主要功能包括：简易注销登记申请、跨部门联办、注销审核、其他功能优化、省网办集成套餐一件事业务对接等。
[bookmark: _Toc114342969]2.个体工商户迁移登记。为深化“马上就办、全程网办、一网通办”改革，解决个体工商户省内“迁移难”问题，新建个体工商户迁移登记业务模块，满足窗口登记、互联网申报两种个体工商户迁移办理模式应用需求。
3.电子证照应用。为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跨区域互通互认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关于转发<关于做好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2022年重点任务的通知>的函》有关要求，提升电子证照相关应用功能。主要功能包括：新增证照生成、电子证照调用等。
[bookmark: _Toc114342970]（二）整合建设福建省食品安全可视化监管子系统
[bookmark: _Toc114342971]制定我省食品安全可视化监管的技术标准规范，基于标准整合现有各相关系统和视频资源，建设省级统一食品安全可视化监管接入汇聚平台，实现全省已建食品生产、特殊食品生产、集中监管仓、互联网+明厨亮灶的有关视频信号、预警信息、处置结果数据汇聚到省局平台，实现各级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资源共享，打造我省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有关环节的全程可视化、智能化监管体系。
[bookmark: _Hlk114430455]1.制定我省食品安全可视化监管技术标准规范。根据总局有关食品安全生产标准规范和指导性文件，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我省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视频监控信号统一接入的可视化监管技术标准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接入架构、视频编解码及传输要求、图像资源接入方式及协议、数据资源接入接口规范、存储及传输需求、安全建设等规范内容。
[bookmark: _Toc114342972]2.升级省级婴配可视化监管接入汇聚平台功能。在现有省级婴配可视化监管接入汇聚平台基础上，依据接入标准，进一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拓展视频信号、预警信息、处置结果的接入，并纳入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
[bookmark: _Toc114342973]3.开发省级乳制品生产企业可视化监管接入汇聚平台。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校外供餐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可视化监管系统有关事项的通知》（市监食经发〔2022〕53号）精神，依据接入标准，接入汇聚我省现有乳制品生产企业可视化监管有关视频信号、预警信息、处置结果，并纳入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
4.开发省级进口冷链集中监管仓视频监控接入汇聚平台。依据接入标准，将全省现行建立的进口冷链集中监管仓视频监控信息汇聚到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
5.开发省级“互联网+明厨亮灶”接入汇聚平台。依据接入标准，将全省现行建立的有关“互联网+明厨亮灶”系统数据汇聚到省局平台并满足接入总局的技术要求。要求可以在省局指挥中心点播各地明厨亮灶点位的实时视频和过往录像等信息，可点播的明厨亮灶单位应在地图上能展示。
6.开发食品安全可视化监管应用专题展示模块。结合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智慧监管指挥中心大屏展示系统要求，开发全省食品安全可视化监管应用专题展示模块，依据接入标准，在指挥中心实现对具备条件的各监控节点的音频、视频、市场主体名称、温湿度、地理坐标等信息的远程实时接入、大屏展示和灵活调度，支持对已接入的市场主体和各监控节点的地图化、清单化编辑管理，实现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的风险数据归集、预警提示和处置状态实时跟踪等。
7.新建食品安全监控信息的AI风险预警功能。汇总接入各地食品安全可视化相关系统产生的AI预警信息、预警处置要求、处置结果记录信息，并进行分析统计，了解问题产生、处理状态，将预警信息与处置结果数据归档到企业档案中。同时，基于AI视频分析技术，对省局大屏可视化监管专题展示查看过程中的视频监控信息进行分析识别，自动发现不规范行为并进行识别抓拍和预警提示，包括穿戴不规范、卫生操作不规范、环境不卫生、无关人员进入、动物进入等违规行为等。
[bookmark: _Toc114342974]（三）建设两岸标准共通信息和服务子系统
根据福建省标准化协调推进厅际联席会办公室印发的《2022年全省标准化工作要点》，搭建全省统一的“两岸标准共通信息和服务平台”，集综合信息与技术服务于一体，为在闽台资企业、行业组织等共同研究制定两岸共通标准提供实时的、动态的政策导引、标准资讯以及两岸标准信息的采集、研究、开发与咨询等综合服务。具体包括政策动态、标准资讯、两岸标准信息的展示查阅功能。
[bookmark: _Toc114342975]（四）建设经济监测指标数据汇聚管理子系统
以“协同化、精准化、可视化”为建设原则，依托于省局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运用数据统计分析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经济监测指标数据的定期自动数据填报、数据报送、数据统计汇总和消息交互等功能，并提供填报工作操作日志功能及人工支持服务。具体包括数据填报、数据报送、指标项维护、预警提醒、日志功能及系统维护支持。

